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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进行社会主义法

制教育中，不少基层干部和企

业财务干部，提出减免税收和

支持生产的关系问题，比如：

是不是减税免税就是 支 持 生

产，不减税免税就是不支持生

产？减税免税究竟应该掌握什

么原则？到底谁有权批准减免

税收等等。我想就这些问题，

谈谈自己的意见。
减税免税是国家税收制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

家的税法中，都规定有减税免

税的条文，这是因为： 1 .税

法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

制定的，不管规定的条文怎么

细，也不可能完全适应经济发

展千差万别的客观情况，对于

特殊的问题，是不可能考虑得

那么全面、那么完整，尤其在

制定税目税率时，只能划大类

或就一个产品一个项目制定。
一般地说是“一条杠子打一群

高低不同的和尚”，打了高的就

丢了矮的。2 .税法制定以后，

要保持相当时期的稳定，不可

能随着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而

随时改变，对于客观情况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可能

有不相适应的一面，鉴于以上两个原因，在制定税法时，

规定减税免税的条文就十分重要了，税法中规定减税免

税的条文是处理经济发展中与税法规定不相适应的特

殊情况的，是执行税法时灵活运用的一种特殊手段。
我国的税收有两个最基本的职能，一个是为国家组

织财政收入的“财政职能”；另一个是调节生产、促进

生产发展的“经济职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杠杆

作用。发挥税收的经济职能，除了制定税法时，按照国

家奖励和限制政策允许的范围，规定多征少征、征与不

征对生产加以调节以外，在执行税法时则常常表现在处

理减税免税案件上。因此，减税免税也是支持生产发展

的重要手段。建国以来，我国的税收不仅为国家积累了

大量的建设资金，而且认真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坚持生产观点，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对于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是不是减税免税都是支持了生产呢？那也不

是。合理的减税免税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支持生

产的作用；而不合理的减税免税却有可能支持落后，不

利于生产的发展。比如，两个企业规模、设备、原材料

供应的条件都差不多，而经营结果不大一样，一个赚

钱，一个赔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赔钱的企业免了

税，而对赚钱的企业征税，就起了支持落后的作用，这

样的减税免税就是不合理的。
国家的税法对所有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征收本身就

起鞭策落后、鼓励先进的作用。如果一个企业落后，我

们是采取减免税收，把落后面包庇起来好呢，还是通过

征税把矛盾揭露出来，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好呢？当然是

后者，而不应是前者。谁都知道，税收是最实在的收

入，国家对企业减免了一元钱的税，这个企业就得到了

一元钱的好处，不需要花任何气力。同样，国家减免了

一元钱的税收，国库就少了一元钱的收入，国家财政就

少了一元钱的支付能力。因此，在确定减税免税时决不

可草率从事。

综上所述，减税免税是执行国家税法的重要手段。
正确的、合理的减税免税，可以达到促进生产发展的目

的，错误的减税免税，会导致税收政策上的混乱，不利

于政策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减税免税就是支持生

产，不减税免税就是不支持生产”的观点是片面的。
有的企业提出：“经营亏损应当免税，这应当是财

政部门掌握减免税收的一条原则。”这是不对的。因为

一个企业发生亏损，概括起来，原因有二：一是政策性

亏损，一般情况下，是在制定价格时，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有意识这样做的。这类亏损国家财政规定有弥补

的办法，不需要在税收上再给予照顾。二是经营性的

亏损。经营性的亏损不应当享受减税免税的照顾，否则

就是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一种包庇，就是支持落

后，应该通过税收的杠杆作用，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
当然，有的企业发生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根据

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加以处理，不能把经营亏损作为

减税免税的 一条原则。
究竟谁有权批准减免国家的税收？近几年，在实际

工作中，常常碰到这样一些事： 有的企业要求减税免

税，如不批准，企业就自行停交税款，以表“抗议”；

也有的主管部门为所属企业申请免税，如不批准，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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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企业停交税款，税务部门催交税款，企业就说：

“找我们主管局吧”。还有一些领导同志，讲话、作报

告信口就说：“你们可以免交税利。”有的甚至责令财税

部门为 × ×免税：“我已定啦，我负责！”还有一些新奇

的办法，如在《会议纪要》、《专题报告》中，事前不征

得财税部门同意，便加进一条意见：“免交税利”，并把

这些《纪要》或《报告》送上级领导机关批转，上级领

导机关加上一个批语予以转发。这样“免交税利”就合

法了。如果财税部门提出意见，那么，这个皮就算扯起

来了，往往一年半载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上述这些做

法都是错误的，违反了国家税收管理的权限。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具有无偿的强制的特

性，据我们了解，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税收权力都是高度

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也一样有它的统一性和

严肃性。只有国家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

员会）有权制定税法和解释税法。国家的税务部门是国

家授权执行税法的，它有权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

性，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能任意侵犯。税收有它特定的

管理体制，对于批准减税免税的权限有明确的规定。试

想，不管什么部门或什么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

任意减免国家的税收，那国家的税法会成什么样子？国

家的财政收入还有什么保证？国家的税法还有什么统一

性和严肃性。
各级党政机关和负责同志，应当是遵守国家法纪的

模范，应当是维护国家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好 榜

样。多少年来，各级党政领导在维护国家税法的斗争

中，有着光荣的传统。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有检查各

级财税部门执行税法的责任，有权纠正财税部门在执行

国家税法中的错误。但是，不可“越俎代庖”，以权代

法，以人代法。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干

扰，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
对税收工作不断冲击，其流毒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这

正是税收工作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之一。

税收论坛是 非 必 须 分 清

张 华

最近，听到一些地、县领导同志讲：“现在税收上

许多规定还是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政策，它对全

民、集体、社队企业是不适应的。税收得放手的先放

手，能宽则宽，要笔下超生。思想僵化半僵化，抱本

本，守条条，墨守成规，怕犯违章逆条的错误，自觉不

自觉的做了绊脚石。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个市的领导

同志讲：“税务部门收税不要杀鸡取蛋”等等。他们这

样说的结果，不但助长了企业偷税漏税，甚至抗税；而

且对税务人员的压力也很大，感到依法收税却是“杀鸡

取蛋”，成了“绊脚石”，好象是犯了罪，严重影响税

收政策的贯彻和税收任务的完成。我认为对这个问题，

有必要加以澄清。

国家税收是各项建设事业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是

社会主义积累、分配、再分配的必要手段，也是重要的

经济政策之一。税收政策不是随意制定的，是根据我国

国民经济具体情况并且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及区别对待的原则来制定的。国家需要多少，应该向哪

些方面取，有哪些地方需要照顾，照顾到怎样的程度，
都在制定税收政策和法令中具体地体现了出来。当然，
随着经济情况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税收制度不适

应的方面也还要不断加以改进。事实上国家根据新的

经济情况也已经和正在研究改进，如对农村社队企业和

城镇安排知青举办的服务性企业等就作了相适应的 新

规定。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对税制上不适应的地方还要继

续不断地加以研究改进。即使有应改未改的地方，也应

当通过组织提具体建议，而不能随意责难辛辛苦苦依法

征税的税务人员。列宁曾经指出：“我们的法令有很大

一部分需要修改，这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

令，我没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

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提法。这才不会

是无效的工作。”身为领导干部，不按马列主义原则办

事，给下边同志乱加罪名，是十分不应该的。
有的同志说，现行税制有许多规定是过去对待资本

主义企业的一套，现在对社会主义企业不适用了。这种

笼统的说法，第一，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和一九七二

年国家对主要税种进行的三次改革，完全否定了，抹杀

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过去

对资本主义企业用过的某些税收规定，为什么就说它完

全不适用了呢？开国初期，我们曾沿用过过去国民党政

府的一些税法。最近，为了避免重复征税，以利于专业

化和协作，曾研究可否运用法国的“增值税”。凡事要

具体分析，不只看到它的形式，而且要看到它的本质。

更不能自以为不适用，就另立一套土政策，这不是破坏

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各级税务部门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法令收税，

是他们的本分，也是应尽的光荣职责。他们只能按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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